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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06           证券简称：*ST 名家         公告编号：2024-118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次预重整投资人虽已确定，但预重整投资协议的具体条款尚未确定，公

司与最终中选的预重整投资人能否就预重整投资协议具体内容达成一致及能否

签订正式的预重整投资协议尚存在不确定性。 

2.虽然深圳中院裁定公司进入预重整程序，但不代表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

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前的程序，公司预重整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如果公司预重整成功，法院将依法审查是否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能否进入

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深圳中院在受理公司重整案件前，须由深圳市人民政

府向中国证监会出具支持公司进行重整的函件，并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无异议复

函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准。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无论公司是

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3.公司被受理重整后股票存在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4.公司股票可能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预重整事项概况 

2024年5月17日，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名

家汇”）收到债权人中山市古月灯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发来的

《告知函》，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

价值为由，于同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申请对公司进

行重整，并同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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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24日，公司于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查询得知，深圳中院

已就公司相关事项设立案号（2024）粤03破申481号。2024年5月27日，公司收到

深圳中院下发的相关通知书。 

二、预重整事项的进展情况 

2024年6月4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下发的《听证通知书》，法院于6月12日

就重整案件进行听证调查。 

2024年7月30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下发的（2024）粤03破申481号《决定书》，

法院于7月29日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经摇珠选定，深圳中院指定深圳市

正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预重整管理人”）为公司预重整管理人。 

为高效推进预重整工作进程，公司预重整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的相关规定，通过竞争方式从深圳市破产管理人协会编制的破产案件评

估机构名册中遴选评估机构对公司资产进行评估，并协助预重整管理人开展相关

工作，详见2024年8月20日公告于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的《关于深圳市

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案公开招募资产评估机构的公告》。 

为依法有序推进预重整及后续重整工作，维护各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相关规定，经向深圳中院报告，预重整管理人先后于2024

年9月10日、9月26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公开招募和遴选名家汇重整

投资人。 

截至提交重整投资方案之日即2024年10月18日，预重整管理人共收到四家意

向重整投资人的《重整投资方案》，分别为北京中科通量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紫

锳企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和紫创光科绿能(深圳)工程有限公司作为牵头意向投

资人联合体、北京企展边缘计算科技有限公司(牵头投资人)+深圳市智芯华玺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体、新余领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同时，该四家意向

重整投资人均已缴纳了保证金2000万元。2024年10月21日，预重整管理人在公司、

四家意向重整投资人的监督下，启封、固化了四家意向重整投资人提交的《重整

投资方案》并送达给公司。 

2024年11月8日，管理人出具《关于以书面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选定重整投

资人的通知》。为尽快遴选出最合适的重整投资人参与名家汇公司的重整，以便

重整工作有序快速推进，最大程度维护全体债权人及各方利益，管理人在报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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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中院同意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

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一条第一款和深圳中院《审理企业重整案件的工作指引(试

行)》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于2024年11月25日以书面方式召开名

家汇公司预重整案债权人会议以选定重整投资人。 

鉴于预重整案有三家意向重整投资人符合遴选条件，预重整管理人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一条

第一款和深圳中院《审理企业重整案件的工作指引(试行)》第八十一条第一款、

第二款之规定，于2024年11月25日以书面方式召开名家汇公司预重整案债权人会

议以选定重整投资人。经统计债权人会议表决情况，根据深圳中院《审理企业重

整案件的工作指引(试行)》第八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次债权人会议选定新余

领九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为名家汇公司重整投资人正选单位，选定北京中

科通量科技有限公司为名家汇公司重整投资人备选单位。目前，预重整投资协议

的条款尚在洽谈中。 

三、风险提示 

（一）预重整投资协议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本次预重整投资人虽已确定，但预重整投资协议的具体条款尚未确定，公司

与最终中选的预重整投资人能否就预重整投资协议具体内容达成一致及能否签

订正式的预重整投资协议尚存在不确定性。 

同时，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处于预重整阶段，尚未收到法院关于进入重

整程序的相关法律文书，后续能否进入正式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后续签订的

预重整投资协议在进入正式重整程序后能否有效及最终能否被法院认可尚存在

不确定性。请投资者充分关注相关风险。 

（二）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虽然深圳中院裁定公司进入预重整程序并通过摇珠选定预重整管理人，但不

代表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前的程序，公司预重整

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公司预重整成功，法院将依法审查是否受理重整申

请，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深圳中院在受理公司重整案件前，须

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向中国证监会出具支持公司进行重整的函件，并取得中国证监

会的无异议复函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准。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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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

理工作。 

（三）公司被受理重整后股票存在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4.1条第（九）项“法院依

法受理公司重整、和解和破产清算申请”的规定，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

的重整申请，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四）公司股票可能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将有利于

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健康发展；但即使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

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如果公司因重

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则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10.1.5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两项以上退市风险警

示、终止上市情形的，股票按照先触及先适用的原则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终止上

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本次预重整不代表深圳中院最终受理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不代

表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 

截至目前，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

网站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审慎理性决策。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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